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公務員勞動環境改善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2月10日院臺專字第113001605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11-42）

羅委員就公務員勞動環境改善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查復如下：

一、擴大公務員職場霸凌防治密度：

(一)強化現行各機關職場霸凌防治作業：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與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條規定略以，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業通函要求各機關針對現行霸凌防治作業規定，增訂強化員工保護、縮短調查時程及落實執行等相關機制。

(二)建置政院層級專責通報平臺：為強化職場霸凌防治，本院已責成人事行政總處，刻正規劃成立專責通報平臺，並列管通報案件後續執行情形，以確保機關同仁能有安全之申訴管道。

(三)研議職場霸凌相關作業法制化：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刻正通盤檢視蒐整員工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作業機制及實務案例意見，研議修法建議，將與法制主管機關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銓敘部等）會商討論。

(四)建置預警機制查核實務運作狀況：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將持續宣導，請各機關定期檢視單位內同仁工時、人員異動及霸凌申訴案件等統計資料，發揮即時介入協處的功能，並透過實地訪視或抽查瞭解等方式，督促機關落實執行。

二、持續提供員工關懷及支持性資源：為協助公務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本院訂有「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各機關可依員工需求及業務特性設計適切方案，提供包含工作面、健康面及管理面等多元面向協助措施，並整備相關心理輔導資源及危機或非自願個案處理等標準作業流程。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將持續敦促各機關強化員工協助方案之功能，精進方案服務品質，透過整合心理健康資源及推廣，請各機關依同仁意願轉介專業心理諮詢（商）服務，提供關懷及相關支持性資源。

三、有關公務員職場安全法規部分，如何改善公務員勞權環境及盤點現行預計修訂的法規等議題，相關法制涉及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等，分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銓敘部主管業務，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業以113年12月9日總處綜字第1131002160號書函轉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銓敘部研處逕復，後續將會與相關法制機關積極研議。


